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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安安寺寺··

小城大事

学“四史” 忆往昔 担使命
街道开展“四史”学习主题党日活动

六月伊始， 在疫情进入常态化
防控的条件下、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的情况下，静安寺街道社区生活服
务中心的便民服务队伍整装待发，已
充分做好为民服务的一切准备，全力
推进便民、利民、助民进社区服务。

街道领导和各居委干部分别对
社区直供服务队伍、 大篷车进社区
队伍提出进社区个人防控和优质服
务的相关要求， 确保做到服务人员
健康走进社区，让居民享受到健康、
放心的社区服务。 社区直供服务单
位负责人给予很大程度的配合，将
进入社区所有点位服务人员的健康
码发给相关负责人备案， 并承诺服
务期间全程戴口罩、一次性手套；大
篷车进社区服务队伍也积极响应。
服务期间贯彻疫情防控的工作要
求， 坚决为社区居民筑起一道牢固
的健康之墙。

街道将坚持以生活服务中心为
核心，以社区直供服务、大篷车进社
区服务为桥梁， 扎实做好各类上门
服务， 真正建立一个和谐友好的大
家庭，把“匠心”服务传至每位居民
家中，全心致力于公益服务。

（服务办）

家门口的“匠心”服务
回来了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市委、区委关于“四史”学
习教育工作的部署要求，近日，静安寺街
道开展 “秉初心 学四史 游静安”“四
史”学习主题党日活动，街道党工委书
记洪明铭、 办事处主任张峰率全体领导
班子及各机关支部党员代表参加本次活
动。 学习活动参与人员一行先后参观了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上海总商会旧址。

学习团一行首先来到位于茂名北
路 120 弄 7 号（原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
秀里）的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学习
团在洪明铭的带领下，一起重温入党宣
誓词。 1924 年 1 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 月中旬来
到上海。 同年 6 月，他的夫人杨开慧偕
同母亲携带孩子岸英、 岸青来到上海，
全家寓居于此。 毛泽东一生多次来到上
海，甲秀里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
居所。

随后， 学习团来到位于成都北路
893 弄 7 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陈列馆。 该陈列馆原系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总部所在地（北成都路 19 号，今成
都北路 899 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
总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书
记部从 1921 年 8 月成立到 1925 年 5
月的三年零九个月里，为工人阶级的解
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中国工运
史上谱写下壮丽诗篇。

最后，学习团一行来到位于北苏州
路 470 号的上海总商会旧址。 民国元年
（1912 年）二月，上海商务公所与上海
商务总会合并成立“上海总商会”后，在
天后宫原址建造议事厅和办公楼，新会
址就设在今北苏州路 470 号。 商会新址
为当时显赫的工商界名流的聚会之地，
共谋发财大略，成为民营经济社团中心。

本次活动以红色初心为引导，以“四
史教育”为内容，以品游静安为载体，学
习团一行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主题党日
活动， 更深刻地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所
承载的红色底蕴， 也更生动地了解了静
安这片土地所镌刻的红色基因。

（党群办）
学习团参观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进社区

每年 6 月是上海市 “民族宗教法
制宣传学习月”。为不断提高本街道民
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不断提高民
族宗教政策法规的社会知晓度， 静安
寺街道于 6 月 4 日启动了 2020 年上
海市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学习月活动。

会议通过各个居民区、辖区单位层
层发动，扩大宣传面和影响面。接下来，
静安寺街道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因地制宜、因
人制宜、 因教制宜组织好 “宣传学习
月”活动。 注重发挥各级民族宗教团体

的积极作用，指导民族宗教界完善学习
制度，落实学习计划，加强辅导与交流，
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形式，活跃
学习气氛，提升学习质量，扩大“宣传
学习月”活动的覆盖面。

（党群办）

知识链接

一、宗教活动场所是什么法人？
《民法总则》 第九十二条规定：

“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
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
法人资格”。 根据这一规定，宗教活动
场所属于“非营利性法人”中的“捐助
法人”一类。

二、 宗教活动场所是否都可以申
请法人登记？

登记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
的宗教活动场所才可以申请法人登
记， 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不能申请
法人登记。

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申请法人
登记，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主持宗
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与其业务活
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有必要的财产，
注册资金不少于 10 万元人民币；财务
管理符合国家财务、资产、会计的有关
规定；有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

三、 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必须申请
法人登记？

宗教活动场所按照自愿原则申请
法人登记，可以申请也可以不申请。

四、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
应当履行什么程序？

宗教活动场所申请法人登记需要
履行下列程序：

1.宗教活动场所办理法人登记，首
先应当取得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

2. 取得宗教团体同意的宗教活动
场所， 应当将申请材料报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

3. 宗教活动场所持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到县
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法人登记。

五、 宗教活动场所申请法人登记
应当提交什么材料？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交下列申请
材料：法人登记申请书；所在地宗教团
体同意的书面意见；《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证(副本)》；拟任法定代表人和管理
组织成员、 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

人员和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
员的基本情况、身份证，属于宗教教职
人员的，同时提交宗教教职人员证；注
册资金验资凭证； 具有审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章
程草案。

宗教活动场所向县级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申请法人登记， 应当提交县级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
件。

六、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
后应当办理哪些事项？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后，
应当凭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
开立银行账户、办理税务登记，并将印
章式样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和民政部门备案。

七、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
后，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有变化？

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后，
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变。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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